領     據
	茲領到 花蓮縣政府
摘要：「個案　　　　心理諮商輔導」之交通費，輔導地點：
（起點　　　　　　　－目的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公里數　　　　，
共計　　　　元整）
※駕駛自用或自行租賃汽車、機車以每公里3元、2元報支。
合計新臺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　　　　確實無訛。
此據
]
具領人：
(簽名或蓋章)
身分證字號：
連絡住址：
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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